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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23-057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请求函》的回复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证中小

投资者服务中心的《股东质询请求函》（投服中心函[2023]347号）。公司收到

《股东质询请求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回复，现就相关问题回

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一：增持承诺的详细情况。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介绍增持承诺的详细

情况。 

董事会回复：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总裁及控股子公司总

经理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公司董事兼总裁袁翔先生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及控股子公司上海金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金杜”）董事兼总经理罗甸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兼执行总裁、任上海金

杜执行董事），计划自2021年6月15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分别不

低于1.5亿元，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3亿元。具体内容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公司董事兼总裁袁翔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及控股子公司上海

金杜董事兼总经理罗甸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兼执行总裁、任上海金杜执行董事）

拟通过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以及其他合法合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截至上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袁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54%；

罗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2、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上述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前的12个月内无已披露的

增持计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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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上述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

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金杜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看好以及对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同时为了更大程度使其利益与公司长远发

展紧密结合。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及价格前提 

袁翔先生与罗甸先生本次拟增持金额分别不低于1.5亿元，增持金额合计不

低于3.0亿元。本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前提，增持主体将根据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日起6个月。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

司股票若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期限将予以顺延，增持主体将及时告知公司顺延

情况。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 

（五）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仍将继续实施

本增持计划。 

2、本次增持股份的锁定安排：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延期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

时）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袁翔和罗甸将本次股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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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计划的履行期限延长6个月的申请（即延长期限自2021年12月15日起至2022年

6月15日止）。后因增持主体预计无法在2022年6月15日前完成增持计划，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增持主体将上述增持计划的履行截止日由

2022年6月15日延至2022年9月30日的申请。增持主体为保障上述增持承诺的履行

采取以下措施： 

1、增持主体愿意接受社会及广大投资者的监督，本次增持计划延期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尽最大努力尽早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如增持主体未能在增

持计划延期截止日（2022年9月30日）前履行相关增持承诺的，增持主体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 

2、自本次增持计划延期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增持主体将不收

取公司（含全资、控股子公司）支付的薪资或津贴及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

（如有），直至增持主体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

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除外）。 

3、延期增持期间，增持主体将加快推进资金筹措工作，及时向公司董事会

告知资金筹措进展情况。 

4、增持主体承诺，对于上述增持计划涉及的增持主体、增持金额、增持延

期截止日延至2022年9月30日、为保障承诺履行拟采取的措施等事项是不可撤销、

不可变更的。 

 

问题二：增持主体收取薪金的情况。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详细说明自2022

年6月13日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持计划延期事项之日起

直至收到本函之日，增持主体袁翔和罗甸收取公司(含全资、控股子公司)支付的

薪资或津贴及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如有)情况。 

董事会回复：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鉴于公司2022年度业绩亏损，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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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公司经营情况及行业发展现状，公司董事会拟定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不进行利润分配，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自2022年6月13日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持计划延期事

项之日至2022年9月30日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日的期间内，增持主体未在公司（含

全资、控股子公司）收取任何薪资或津贴，2022年10月1日起至收到本函之日，

增持主体袁翔、和罗甸分别收取税前工资薪金839,633.30元、506,300.00元 

 

问题三：公司是否采取有关补救措施。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详细说明是否

已主动、及时采取措施督促增持主体袁翔和罗甸承担违约责任，并介绍公司采取

的补救措施和进展情况。 

董事会回复： 

2022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总裁及时任控股子公司总经理增持

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0），前述增持计划

已于2022年9月30日届满。增持主体自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至增持计划期限届满的期间内，未在公司（含全资、控股子公司）收取任何薪资

或津贴。 

截至本回复公告日，公司合计收到20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

对公司、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袁翔、公司董事兼执行总裁罗甸提起民事诉讼，上海

金融法院已立案受理，案件尚未判决，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审理结果并积极与公

司常年法律顾问研究相关补救措施。 

 

特此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